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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论丛(2010年第3卷·总第23卷)》共载文18篇，秉承本论丛业已形成的固定风格，所收录的论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期我国刑法学界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内容涵括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区际刑法学、犯罪学与刑事政策等刑
法学科诸多领域。
　　本卷特设了“靠过专栏”，收录了3篇相关文章，其中李永升的“间接故意犯罪的主客观机制研
究”对间接故意犯罪的主观心理机制和客观行为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温建辉的“事故型犯罪的罪过形式”提出事故型犯罪实质是一种率性犯罪，其罪过形式只能是疏忽大
意的过失。
李怀胜的“技术过失行为的法理省思——基于啊络背景的刑事法考察”对技术过失行为的刑法定位和
刑法评价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注意义务的法定化和扩大化应当是今后网络过失犯罪责任设定
的重点和起点。
　　本卷其他栏目则收录了下面一些优秀成果：　　赵秉志的“当代中国重大刑事法治事件评析”一
文对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重大刑事法治事件及其法理与社会问题进行了回顾与评析。
　　许发民的“论刑法客观解释论应当缓行”一文提出由中国文化传统、社会法治现状、法官素能和
刑法的价值立场所决定，单纯的刑法客观解释论应当缓行。
　　储槐植、李莎莎的。
中奠刑法宪法化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分析中美两国刑法宪法化的现状，找出两国刑法宪法化的差异及
其差异产生的原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我国刑法宪法化的启示。
　　麦克·韦泰洛的“性犯罪者的刑事惩罚：初衷与实效的背景”一文提出目前美国围绕性犯罪的司
法与立法建构不具有法理正当性，解决这种初衷与实效背离的可行办法是设立量刑委员会来考察具体
案件与当事人的特质，避免不加区别地笼统刑罚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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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基本上倾向于折中说的观念，但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依笔者之见，对于成立故意犯罪是否包括违法性认识，不应笼统地加以分析，而应当分别不同情况才
能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一般说来，违法性认识可分为事实意义上的违法认识和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认识两种。
所谓事实意义上的违法认识是与社会危害性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认识是与法律条文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
从事实意义上来说，故意犯罪的成立应当也必须包括刑事违法性认识。
因为，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违法性认识是以行为人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为前提
的，既然行为人已经认识到了社会危害性，而没有认识到违法性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任何犯罪都是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统一。
如果行为人不了解自己的行为竟会危害社会，那么他就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行为是法律所禁上的；反过
来讲，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也就不可能了解这种行为具有危害社会的属性。
所以，从事实意义上来说，故意犯罪的成立，不仅要有行为人对社会危害性的明知，还需要具备对刑
事违法性的明知。
然而从法律意义上来看，强调故意犯罪必须包括违法认识又是不妥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法律知识掌握得非常娴熟的人毕竟不多，如果以行为人不知或不理解法律
的规定而免除其责，势必放纵大量的犯罪。
而且，在我国目前法盲众多的情况下，如果过分强调故意成立的违法性认识，就势必要否定许多法盲
的故意犯罪责任，这对于保卫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都是不利的。
因此，故意犯罪成立的违法性认识只能限于一般违法性认识，而不能扩展到对具体法律条文的认识，
否则的话，刑法作为社会安全的保护神就徒有虚名。
明确了以上两点，就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法盲”这一社会现象。
不可否认，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法盲犯罪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
。
例如，有的父母根本不知道用暴力干涉子女婚姻自由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反而还以为还是做父母
的权利；有的未成年人不了解什么行为是合法的，什么行为是非法的，自己干了违法犯罪的事还不知
道。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法教育活动，使每个公民都能知法、守法、严格依
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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